
本报讯 （牛豪钦 商利钊）省检察院制定出台的《关于发挥
检察职能为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服务的指导意见》下发后，宁
晋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许世峰按照邢台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的有关贯彻意见，迅速组织全院干警认真学习和落实。

宁晋县人民检察院结合本县正在开展的着力改善“两个环境”百
日整治活动，将涉农检察工作的重点锁定在突出查办群众反映强烈,
党委、政府关注的案件上,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影响社会稳
定、阻碍经济发展等关乎民生的案件，着力在保障全县发展环境和生
态环境上彰显打击、保护、预防和服务等检察职能。截至目前，该院先
后查办了环保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 某村委会主任等人涉嫌非
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等几起社会影响较大的
案件，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本报讯 （李新革 武亭廷） 近日，
石家庄市长安区民政局受上级民政部门

的委托， 为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官协会
颁发了“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牌匾。 这是长安区检察官协会在全省社
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评比中， 为全省检
察系统社团组织膺得的唯一殊荣。

多年来， 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官协会
在长安区检察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
“党建是队伍建设核心”的理念，紧紧依靠
广大会员， 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
设。一是践行“五好”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
党员检察官队伍的模范带头作用， 保证制
度的有效落实； 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理想

信念教育，涌现出一批优秀党务工作者、优
秀共产党员，2010年4月以来共有43人立功
受奖；三是立足检察官行业职能，通过打击
犯罪、法律服务、预防宣传、调解息诉等手
段服务社会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四是
发挥检察官协会的学术作用， 着力提高检
察官的综合素质，提高了队伍的软实力。

本报讯 （刘子珍）
日前， 唐山市人民检
察院制定出台 《关于
发挥检察职能减少和

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

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对全市检察机
关正确应对、 有效防
范、 积极化解检察环
节执法办案过程中可

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

题进行全面部署。
《意见》在总结以

往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从正确认识、执法
办案、矛盾防范、办访
措施、 矛盾化解五个
方面， 提出了21项完
善工作方式、 创新工
作机制的措施， 旨在
通过整合力量、 健全
机制、明确责任，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 切实
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的源头性、根本性、
基础性问题，努力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
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执法办案风险评估、 风险
苗头信息报告、分级应对处置、风险化解
协调等一系列接访、办访工作机制，全力
做好风险化解、防范和稳控工作，使检察
机关的执法办案真正成为了解社情民意

的过程、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和提升执法
公信力的过程，真正实现执法办案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9月21日，受衡
水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 检察长李
永志的委托， 衡水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 政治部主任
李文波慰问了景县

赵集村的11户帮扶
对象， 给他们送去
了慰问金及慰问

品，提早祝他们“双
节”快乐。

李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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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

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

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集体学习

时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要从理
念、制度、保障等各方面,抓紧做
好修改后民诉法实施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
一要自觉更新和转变执法

理念， 遵循司法规律和民事诉
讼原理 , 牢固树立正确的监督

理念，做到既敢于监督、善于监
督 ，又依法监督 、规范监督 ，保
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遵循当事
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平等原则 ，
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诉

讼权利平等， 尊重当事人在法
律范围内的处分权， 注重有效
解决民事纠纷； 正确处理加强
法律监督与维护裁判稳定性的

关系，坚持抗诉与息诉并重，监

督与支持并举，不代行审判权，
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民事案

件，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
正，维护法治权威，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二要抓紧完善相关配
套制度， 按照修改后民诉法要
求 ,清理、修改和完善有关司法
解释和执法规范， 确保修改后
民诉法在检察环节得到不折不

扣地贯彻执行。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在
福州市召开的部分省 （区 、市 ）政
法委政法队伍建设调研座谈会上

强调， 面对日益繁重的政法维稳
任务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 ，全
体政法干警一定要经受住坚定

性、 忠诚度的考验； 经受住公正
性、 廉洁性的考验； 经受住适应
力、 驾驭力的考验； 经受住信息

化、公开化的考验。要进一步强化
思想政治工作， 确保政法干警做
到立场坚定、无比忠诚，进一步促
进队伍执法能力水平与形势任务

要求相适应， 切实提高队伍应对
风险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要进一步统筹好政法队伍建设与

业务建设， 善于从政法工作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中，预测队伍建
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不断增强

队伍建设的预见性、主动性。要切
实通过抓队伍建设促进执法问题

的解决， 通过解决执法突出问题
推动队伍执法水平的提高。

王乐泉要求政法干警

高端声音

曹建明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本报讯 （刘树奇 孙旭峰 胡宪政）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石家庄

市检察院成功抗诉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后， 法院于日前经过审理重新作出判
决，为申诉人挽回了10万元的血汗钱。自
去年8月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
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
以来， 石家庄市检察机关不断强化法律
监督能力建设和自身监督制约， 努力做
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
督、理性监督，有效维护了法律尊严和社
会公平正义。

“我们围绕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和重
大民生问题的执法司法活动，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依法监督并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司
法不公、执法不公等问题，维护社会主义
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石家庄市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蔡春和介绍说。

针对侦查工作中存在的有罪不究、以
罚代刑和动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

问题， 石家庄市检察机关加强刑事立案
监督工作。 去年8月以来，该市检察机关
通过审查案件、提前介入、受理申诉等活
动， 共监督和纠正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
不立案241件，监督撤案146件。裕华区人
民检察院在依法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

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阳某进行提审时 ，
发现受害人李某被盗走170万元现金，认
为受害人可能涉嫌重大职务犯罪。通过监
督侦查机关立案， 查清了李某受贿170万
元的犯罪事实，李某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2年6个月。

针对侦查活动中存在的违法采取强

制措施和刑讯逼供、 暴力取证等问题，石
家庄市检察机关加强侦查活动监督，认真
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严把事实关、证据关
和程序关。自去年8月以来，他们对侦查机

关应当提请逮捕而未提请、应当移送审查
起诉而未移送的，依法纠正漏捕341人、漏
诉288人。对侦查活动中的超期羁押、违法
取证、随意变更强制措施等行为，提出书
面纠正违法545件次， 发出检察建议51件
76人。桥西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金某等人
的绑架案中，发现侦查机关对金某采取取
保候审强制措施属明显不当。 于是，立即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金某作出逮捕决定，并
专门向侦查机关下达《纠正违法通知书》，
对其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的问题予以纠正。

针对审判活动中存在的有罪判无罪、
无罪判有罪、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石家
庄市检察机关加强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去
年8月以来，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
和裁定提出抗诉64件，法院已改判或发回
重审30件；对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违法
问题，先后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165份。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超期羁押和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等问题，石家庄
市检察机关加强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
去年8月以来， 他们不断加强驻狱驻所检
察工作， 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违法情
况，先后提出书面《检察建议》、《纠正违法
通知书》359份；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8317人次，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不当106人次； 立案查处监管干警职
务犯罪案件5件5人；对3168名社区矫正人
员进行了检查。

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还不断加大对涉及

民生和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以及
错误裁判的监督。 去年8月以来，对认为确
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 向石家庄
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45件， 提请省检察院
抗诉14件。他们还积极探索运用检察建议，
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55件，
法院采纳建议启动再审程序94件， 提高了
办案效率，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任何征地拆迁血案都可以说是 “一场没有
赢家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竟然在盘锦接连发
生，有关方面应该深刻反思，依法彻查，绝不能
草草了事。

新华社“新华视点”官方微博9月24日发布
消息， 进一步披露了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 “9·
21”强征事件的一些细节。 报道显示，当地政府
在未与村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迁， 是引
发这次冲突的根源， 被拆迁人王树杰家里即将
收割的稻田被强行推平、毁坏，成为这次冲突的
导火索。

据报道， 王树杰家嫌当地政府给出的补偿

条件太低，拒绝签署协议，被政府告上法庭，法
院的传票也已下发，定于10月9日开庭。然而，在
王家准备应诉之时，他们不断受到各种骚扰，包
括施工队趁他们不在家， 开着挖掘机来强推他
家的稻田。

不妨设想，警察出警本来是为了制止冲突，
平息事态，但为何警察的到来，反而导致事态恶
化升级呢？为何在施工队不断骚扰，并在当天推
平、 毁坏王树杰家的稻田时， 王家却不相信警
方，而是凭自己的力量拼死抵抗呢？

由此可知， 此前许多地方动用警力参与强
征强拆， 给王树杰这样的普通人造成了一个强
烈的印象：所有的强征强拆冲突中，只要有警察
在场， 就必定是为地方政府实施强征强拆保驾

护航的。而据新京报记者的调查显示，此前王家
也曾经报警，但警察没有出警。有了这种不公平
的印象，警察到达强征强拆冲突现场后，很容易
取代强拆者，成为王树杰们“攻击”的对象。 然
而，这些都是假设，现在事件最关键的就是，当
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家和警方产生了冲突。
这需要权威的说法。

新华社报道将盘锦 “9·21”事件称为 “一
场没有赢家的悲剧 ”，这起悲剧的根源归根
结底还是不合程序的违法征地 。 首先是地
方政府没有按照程序进行征地 ， 其次在出
现激烈冲突后 ， 当地相关部门没有想方设
法化解矛盾 ，阻止强拆 ，最终导致征地拆迁
事件演化为更恶性的警民冲突事件 。 无论

如何 ，当地政府 、有关官员对此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

而且，根据最新报道，当地已将死者遗体进
行火化。这更让人心生疑窦。在盘锦仓促发布的
调查结论尚不能说服大众， 且事件并未彻底查
清的情况下，当地为何要急于火化死者遗体？ 这
难免给公众留下当地政府欲尽快息事宁人的印

象。 然而，让死者家属获得公正，让舆论平息，需
要依法启动调查、问责等机制，将事件的真相告
诉大家。

本报讯 （范卫国 古孟冬）为认真贯彻
全省检察长座谈会精神， 全面做好修改后刑
诉法实施准备工作， 省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
于日前召开专题座谈会， 听取省会部分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对职务犯罪侦查监督部
门贯彻实施修改后刑诉法的意见和建议，共
同研究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阶段听取辩护

律师意见工作。 省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处长
贾志宏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经讨论一致认为：这次刑
诉法修改内容广泛、亮点突出，与侦查监督工
作关系密切。 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侦
查监督工作理念产生深远影响。 侦查监督干
警要积极转变和更新执法理念， 牢固树立人
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监督
意识。在开展各项侦查监督工作时，既要坚持
依法适用逮捕强制措施， 也要注意保障犯罪
嫌疑人人格尊严和诉讼权利。 二是工作模式
转变对审查逮捕工作带来新挑战。 刑诉法未
修改之前，审查逮捕带有明显的内部行政审批
色彩，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修改
后刑诉法明确了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

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询问诉讼参与人等规
定， 使审查逮捕模式由单方审查材料向 “控、
辩、裁”三方诉讼化构造推进，促使侦查监督部
门做到兼听则明、居中裁判。 三是律师辩护权
的完善对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了新期待。侦查监
督干警要注意维护和落实律师辩护制度，认真
开展听取律师意见工作，进一步细化审查律师
意见工作流程， 规范审查律师意见工作程序，
建立案件承办人和律师意见沟通渠道。

与会人员还对 《河北省检察机关关于职
务犯罪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若干规

定》（意见稿） 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

盘锦征地拆迁“悲剧” 不能草草了事
□ 周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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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市长安区检察官协会获殊荣

着力改善“两个环境” 积极参与百日整治

宁晋检方彰显职能护航发展

特别
导读

认真履行中层“一把手”职责
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

燕赵检察巡礼·邯郸篇


